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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异的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在人们生活中的作

用不断突出。近年来，自动售货机作为一种新型售货工具被

商家广泛应用，满足了人们求方便、求快捷的需要，克服了

传统“人售”的种种弊端。但是，随着自动售货机被广泛应

用，由其所引发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如投币却不出货、投

币后出来的并非是消费者想购买的货物、极个别的在投币后

出来的是劣质的货物⋯⋯尽管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数额及金额

不大，但却造成了购买过程中某一环节利益的不平衡，甚至

给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对此，有些人认为应属民法

中的不当得利，而笔者则认为把它归类在《合同法》的调整

范围更为贴切与妥当。其理由有三：??一、购买、使用自动

售货机过程中所涉及的民事合同?? 自动售货机往往出现在公

共场所，一般由公共机关或单位购买并设置，其目的为方便

群众，商家从中也是有利可图的。?? 设置并使用自动售货机

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涉及四个主体：a.货物提供者；b．售

货机制造者；c.自动售货机的购买者；d.购买机中货物的人（

即消费者)。?? 三个阶段为：(一)c向b买自动售货机，c取得该

架自动售货机的所有权，此为买卖合同①。此合同中，有规

定“若机器有问题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担责情况”的条款

。?? (二)c向a买货，以便装入机中，c取得货物的所有权，此

为买卖合同②。此合同中，主要规定如下几个问题：c定期分

批向a买货；以何种方式送货，若机中货物有质量问题，且不



是由c造成的，则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归责条款

。?? (三)c将货放入机内，置机于公共场所后，d来买货，此时

买卖双方为d、c，此为买卖合同③。此合同具体表现为自动

售货机上的条款，即“提示条款”，消费者无权参与订立或

更改该条款，只有权接受或不接受。因此该条款为格式合同

的一种，且此类条款属要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ザ?

、自动售货机的售货合同(即提示条款)属于要约而非要约邀

请?? 论证“自动售货机为要约而非要约邀请”是解决自动售

货机问题的关键。因为，如果自动售货机是要约邀请，那么

自动售货机不出货，则可视为没做出承诺，那么这以后的归

责、违约、赔偿问题都不存在了。?? (一)要约的要件：1、须

以和对方订立合同为目的，即须有和别人订立合同的内容、

意思；2、内容具体明确，以便承诺人能不对要约做任何增加

、变更而直接承诺；3、须由特定的要约人向特定的受要约人

发出；4、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

。?? 应注意，要件“3”在现实生活中已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若单纯呆板地恪守此要件，不仅不会保护交易，反而会使交

易混乱，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此要件已不能再作为必要

要件了。而要件“1”基本上是由要件“2、3”体现出来并受

其制约的。因此，可以视为已被涵盖在要件“2”和要件“4

”中。因此，判断自动售货机是否为要约，应侧重看其是否

符合要件“2”和要件“4”。?? (二)售货机上的条款及其本身

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已构成了一个具体明确的买卖合同。如条

款内的提示及说明(如：“只收5元、10元纸币及1元、5角硬

币”)；机内每款商品下都有商品的价格及相应的代号(如A1

、B1)；而且各种按钮的用途都明确指给买者；投币处、取币



处、取货处也都很明确。同时，售货机一次只能出一单位的

货物(如：一包、一袋、一瓶)，因此数量也是确定的。这就

包含了合同的基本条款(名称、规格、数量)。另外，还包括

明确的付款方式(投币)等，因此可视为内容具体明确，买方

无需进行进一步的考虑，只需做出选择。?? (三)买方一经投币

按钮，售货机就应该马上出货，且该货为与买方输入的代号

相对应的商品。即符合要件“4”。而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在自

动售货机的格式条款中写明了，是代表自动售货机所有人的

意思表示。如在一切条件都正常时，买方想买可乐，正确投

币按钮，则必然立即投出可乐，不能是别的商品，也不能提

前或迟延出货，更不能不找零钱或找错零钱。?? 自动售货机

之所以可以在意思表示方面代表售货机所有者，且能代表其

“受约束”，是因为，自动售货程序是经制造者反复实验，

确定该程序可以达到一种他们最初所要达到的效果(如投入钱

，按A1，则可出可乐，并及时找零)。售货机购买者买了自动

售货机，并非想买一个大空盒子，而主要是买这种程序，即

买这种意思表示的表现手段，他们希望以这种手段作为自己

发出要约的形式。而制造者对这种方式、手段的设计，确定

了只要使用电子数据启动该程序，则正常条件下，必然有自

动售货机机主要约内容所追求的程序反应，从而满足货物购

买者的需求。??三、责任的承担 结合前面的论证可知，自动

售货机及机中货物整体所有权都归属于自动售货机的购买者

，即机主同时也是机中货物的货主，由其占有、使用、收益

、处分，且由其负责管理。同时，由于消费者投币按钮行为

可视为承诺，则若出现问题时(如投币不出货，找零错误等)

，自动售货机的机主构成违约责任，依其合同③，消费者应



请求机主负责赔偿，机主赔偿后，则区别情况作出不同的处

理：1）若是机器问题，据合同①要求售货机制造者承担责任

；2)若是机中货物质量问题，则依合同②向货物提供者求偿

。这样，对于a、b、c、d四方都公平、合理，用民事合同将

有关各方的利益约束和联系起来，每一方的利益都不会无故

受损，才能使自动售货机发挥更大的效率，保持消费者利益

的平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